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批复表

（2024年度）

部门（单位）及代码 [190]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大数据发展管理局

部门（单位）总体资

金情况(元)：

资金总额(元)： 7,939,389.00 

    人员类项目 6,569,261.00

    运转类公用经费项目 732,128.00

    其他运转类项目 0

    特定目标类项目 638,000.00

 部门（单位）职能

概述

（1）负责起草大数据、信息化发展战略、发展规划、政策措施的起草工作；拟订大数据、信息化行业技术
规范并组织实施。 （2） 负责统筹数据资源建设、管理。统筹政务数据采集汇聚、登记管理、共享开放，
推动社会数据汇聚融合、互联互通，统筹推进大数据安全体系建设和安全保障工作。 （3）负责统筹协调

全州政务信息化、电子政务建设，推动政务信息系统整合、数据共享开放，促进大数据与政务服务整合应
用，统筹推进“智慧黔南”建设。 （4）负责研究拟订全州信息化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大数据发展规划
、政策措施和评价体系并组织实施。开展大数据发展应用政策研究，提出推广应用、优化产业布局、产业
结构的政策建议。 （5）负责统筹推进信息化发展和大数据融合应用。指导协调推进大数据与“四个融合

发展”（与实体经济、社会治理、民生服务、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统筹协调通信业发展；促进通信、广
播电视和计算机网络融合；负责重要大数据平台应急值守和协调工作。 （6）负责智慧黔南综合平台建设
、管理及推广应用。监督管理全州网络和信息服务市场。联系在黔南州电信运营企业有关工作。 （7）负
责全州大数据相关产业发展和行业管理，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承担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行业

管理工作。推动大数据、信息化等方面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发展和应用。统筹协调产业发展中的重
大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指导行业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推动大数据产学研用结合
。 （8）负责提出大数据、信息化领域投资规模及方向（含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上级支持建设资金安
排建议，组织全州大数据重大项目效益评审和评估工作，提出大数据、信息化投资项目审批、备案和核准

的建议，拟订州级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年度使用计划报州政府审批后组织实施。统筹州级政务信息化项目
建设应用。指导大数据基金的建立和管理。 （9）承担大数据、信息化领域宣传和对外交流合作。组织大
数据、信息化领域相关企业参与重大交流合作活动，组织和指导相关企业开展区域化合作，指导大数据、
信息化领域行业协会、学会、联盟机构工作。统筹组织开展大数据、信息化新闻宣传工作。 （10）负责大

数据、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拟订并组织实施大数据、信息化人才建设规划，组织协调全州大数据、
信息化人才培训有关工作。 （11）结合部门职责，做好军民融合、扶贫开发、节能减排等相关工作。加大
科技投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为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保障。负责本部门、本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和消
防安全工作。 （12）承办州委、州政府和省大数据局交办的其他事项。 （13）职责调整。将州大数据局

所属事业单位承担的行政职责收回州大数据局。 （14）职能转变。 促进简政放权。按照“前台后台打通
、线上线下合一、横向纵向联动”的要求，统筹推进州级政务部门信息系统规划建设，建设好应用好智慧
黔南综合平台，推动州级部门信息系统整合和数据共享开放，促进政务业务流程优化和简政放权。 提升监
管效能。围绕全州大数据发展和管理，在产业发展、应用创新、州级政务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对规划编制

、建设管理、资金使用、绩效评估等工作进行全程监管，并强化结果运用。 提升服务水平。依托黔南政务
数据共享交换和开放平台建设深化政府数据“聚通用”，提高政务数据资源共享开放服务能力，推动大数
据提升政府管理能力、政府决策能力、民生服务水平。 （15）有关职责分工。州大数据局负责除推进工业
和信息化融合及电子信息制造业外的相关信息化和大数据工作。州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电子信息制造业行

业管理、推进工业和信息化融合发展工作。州大数据局与州工业和信息化局建立协调配合工作机制，并按
职责分工抓好工作部署的落实。 

 部门（单位）年度
总体目标

 目标1：依托黔南州数字底座，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高效处置一件事”的工作目标，围绕“政府、企
业、群众”需求，构建基层治理、交易市场、政务服务数字一体化体系，实现全州生产、生活、治理“一
网统管”及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促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助力全州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目标2:完成省、州委、州政府安排的交待事项工作。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备注（指标解

释等）
指标值说明（评分标准等）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到县市开展培训、考察及

工作交流
≥150人次

到省外开展学习、培训、
考察及工作交流

≥30人次

到大数据企业开展学习、

考察及工作交流
≥50次

信息类咨询次数 ≥15次
法律咨询次数 ≥15次
开展项目个数 18

完成州委州政府及上级安
排的其他工作

按时保质完成

质量指标 全局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优秀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4年底前

成本指标
人员类项目支出 656.9261万元
运转类公用项目支出 73.2128万元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 63.8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2024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占

GDP比重率
≥40%

社会效益
指标

围绕“两个一”工作，全
面提升政务民生数字化水
平

持续提升

数字产业“大培育”行

动，提升数字产业发展水
平

持续提升

万企融合“大赋能”行

动，深化数字技术与实体

经济融合

持续实施

完善网络安全体系，守好
数字经济发展底线

不断完善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

标

上级部门及服务的企业对

本局完成工作任务的满意
度

100%

联系人： 蒙文明 联系电话： 18508542270


